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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作任务
	内容及完成标准
	完成时间
	责任单位

	1
	建设山西省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网站
	以发布市场主体身份信息、行政许可信息、行政处罚信息、良好信息为内容，建立山西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网站，为政府、社会单位和个人提供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服务。
	2015年
12月底
	省工商局、省财政厅

	2
	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系统
	以整合各类市场主体信用信息资源、完善征信记录为基础，建立信用信息实时共享的数据自动交换系统，实现部门间信用信息互联互通、档案互认、协同监管。
	2015年
10月起
	省工商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

	3
	建立“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专栏”
	各部门在其门户网站上设立“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专栏”，在保护涉及公共安全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信息的基础上，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，为公众查询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提供便捷高效服务。
	2015年
12月底
	省商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

	4
	推进网络互联互通
	依托山西省电子政务外网，统筹利用各部门现有网络系统基础设施，实现“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系统”与政府各部门的互联互通。各部门做好与“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系统”需求及数据接口工作，为信用信息交换推送、归集整合、信息共享提供网络技术保障。
	第一批单位：2015年10月底
第二批单位：2015年12月底
	第一批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商局、省质监局、省地税局、省国税局
第二批单位：除第一批单位外的所有单位

	工作任务
	内容及完成标准
	完成时间
	责任单位

	5
	推进工商登记信息交换共享
	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“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系统”向各许可审批部门推送市场主体登记、备案、监管等信息，为各行政许可和监管部门实施行政许可、依法监管提供信息服务。
	第一批单位：2015年10月1日起
第二批单位：2016年1月1日起
	第一批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商局、省质监局、省地税局、省国税局
第二批单位：除第一批单位外的所有单位

	6
	推进部门信用信息交换共享
	依据市场主体登记、备案信息对市场主体进行认领并实施行政许可审批、监督管理。负责对本部门、本系统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政许可准予、变更、延续信息、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，进行客观、准确、全面记录、整合汇总，向“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系统”统一推送。
	第一批单位：2015年10月1日起
第二批单位：2016年1月1日起
	第一批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商局、省质监局、省地税局、省国税局
第二批单位：除第一批单位外的所有单位

	7
	推进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
	通过“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系统” 归集整合各部门推送的信用信息，并通过“山西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网站”向社会公示，为政府监管、行业自律、企业内控和社会监督提供信用信息查询服务。
	2015年12月底
	省工商局

	8
	编制《山西省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归集目录》
	以省委、省政府确认并公布的省政府部门权力清单为依据，按照基础信息、行政许可信息、行政处罚信息、业绩信息、其他信息等类别编制该目录，确定各部门信用信息归集、整合的内容范围。
	2015年12月底
	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商局、省编办、省法制办及其他成员单位

	工作任务
	内容及完成标准
	完成时间
	责任单位

	9
	制定《山西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归集规范》
	对政府各部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归集方式、归集途径、归集频率做出相关规定，保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归集、整合、发布的全面、准确、规范。
	2015年12月底
	省工商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编办、省法制办及其他成员单位

	10
	制定《山西省市场主体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办法》
	推进信用信息的综合应用，对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做出的行政性惩戒和奖励做出具体规定。
	2016年3月底
	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商局、省编办、省法制办及其他成员单位

	11
	建立对守信主体的支持和激励机制
	政府各部门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过程中，要广泛应用各类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，将良好的信用状况作为各类行政许可的必备条件，并对诚实守信者实行优先办理、简化程序、“绿色通道”和实质性政策支持。
	持续
	省商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

	12
	建立对失信主体的限制和惩戒机制
	将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报告嵌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领域环节，充分发挥行政、司法、金融、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监管效能，建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制，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。建立“黑名单”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。
	持续
	省商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



